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探管作业“6·7”一般坍塌事

故调查报告

2023年6月7日19时20分，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平顶山市高新区黄河路东段（平煤隆基公司北门）进行探管作业时，发生一起探坑坍塌事故。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96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43号）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市政府领导批示意见，2023年6月20日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总工会等部门组成的平顶山市政府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探管作业“6·7”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并聘请专家参与了事故调查。同时，根据调查规定邀请市纪委监委参加了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技术分析和询问相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经调查认定，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探管作业“6·7”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未按照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放坡施工，施工人员在没有探坑支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进入探坑作业，坑壁坍塌造成被埋窒息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基本概况

 1.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燃公司）。项目发包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171751626X，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阎晓平，经营范围：管道燃气经营；燃气设施管理、维护；燃气热力工程设计、安装；车用燃气加气站经营；燃气具制造、销售、维修，燃气表具维修、检测、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玖仟伍佰伍拾万零陆佰圆整；成立日期：1989年06月26日，营业期限：1989年06月26日至2039年06月25日，住所：平顶山市新城区纬一路（燃气大厦）。
    2.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祥公司）。项目施工承包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１０４００６９５９８６５７３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王彬，经营范围:燃气、热力工程安装及维修、燃气具制造、燃气具销售、燃气具维修、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批发、零售：燃气具、厨具、水暖器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贰仟壹佰万圆整，成立日期：２００９年0５月１９日，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湛河北路与健民路交叉口东５０米路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Ｄ３４１０３５９０８，有效期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资质类别与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蓝祥公司是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誉坤公司）。劳务施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１０４０２ＭＡ９Ｋ３Ｑ１０５Ｒ，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丙坤，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一般项目：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用石加工；金属结构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金属结构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六百万圆整；成立日期：２０２１年0８月１７日，营业期限：长期，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凌云路高皇小区１３号楼４单元１楼西户。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蓝祥公司

制定了《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对日常的工程项目和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要求，设置安全技术部负责公司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制定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各级人员及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了年度演练；制定了公司级的《双重预防体系实施手册》，日常开展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建立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及检查台账》；对公司内从业人员开展了三级教育培训，并建立了《员工三级安全教育档案卡》；日常主要负责人每月召开安全生产例会研究安全生产工作。事故探坑开挖作业前编制了《施工方案》《防护方案》《技术交底记录》《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应急方案》。2023年6月6日，蓝祥公司副经理王绍伟口头向华誉坤公司负责人王丙坤要求“做好围挡、施工现场卫生、开挖时注意安全、挖深2米以上需要放坡、并采取支护”，双方并在《技术交底记录》上签字，编制的《施工方案》《防护方案》《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应急方案》未向华誉坤公司负责人王丙坤进行传达和移交，未按照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要求进行三级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探管开挖作业前未按公司《管理办法》要求组织华誉坤公司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探管开挖作业过程中项目部未按《管理办法》要求安排专人负责现场技术、安全管理工作；蓝祥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对作业人员违规进入坑底的行为失察，对作业人员未按照探坑开挖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进行放坡施工未进行制止，未按《管理办法》要求做好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对现场隐患排查不到位。

蓝祥公司探管作业是在新建天然气管道与市政气源管连接前先行探明气源管道位置的一项作业活动。公司主要领导和安全技术部日常未对探管作业进行过安全检查；探管作业活动日常由分管经理和项目部进行管理，公司其他部门不参与管理；该公司只把审核、报批过的工程项目纳入日常监管，但对探管作业这种工程项目存在的前置作业活动，未纳入公司级日常监管，疏于管理，形成监管盲区。

2.华誉坤公司

制定了《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日常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要求，并明确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人职责；华誉坤公司与蓝祥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中明确了探管作业中双方职责，合同内容为土方开挖劳务；签订的《施工安全协议》中明确了探管作业中双方承担的安全责任。2023年6月6日，蓝祥公司副经理王绍伟向华誉坤公司法人王丙坤口头进行了探坑开挖安全技术交底。探管土方开挖作业人员为王丙坤临时雇佣的人员；探坑开挖作业前公司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探坑开挖作业过程中公司管理人员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6月7日，探坑开挖作业过程中在坑周边用铁皮进行了三面围挡，口头要求施工人员注意安全。施工过程中未按照既定《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3.平燃公司。项目发包单位,平燃公司制定了《平燃公司安全制度汇编（试行）》对日常的工程项目和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要求，设置安全管理部负责公司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制定了《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各级人员及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成立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手册》。每年年初与分公司负责人签订了年度安全生产、消防目标责任书；日常主要负责人每月召开安全生产例会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公司采用1+N督导方式对分公司和独立法人公司进行检查、督导，并建立了各类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工程管理部日常按照《外来施工方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对批准开工的天然气管网工程施工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向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后每月在公司《燃气通讯》进行通报，并能督促问题隐患整改到位；安全管理部每月对公司各部门、各单位安全专项指标进行考核。

    探管作业是平燃公司零星工程（天然气管网新建工程及管网改建工程）项目的一部分工程内容，平燃公司作为蓝祥公司的上级单位，对该公司的探管作业零星工程重视不够，未要求将其纳入工程监管范围，顶层设计不到位，存在监管盲区。对蓝祥公司日常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力。
（三）事故项目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的探管作业，位于平顶山市高新区黄河路东段（市政路段）。该作业活动是为向尼龙织造产业园9#厂房供气，在新建天然气管道与市政气源管连接前先行探明气源管道位置的一项作业活动。华誉坤公司与蓝祥公司签订有《劳务协议》，《劳务协议》中明确了探管作业中双方职责，合同内容为土方开挖劳务；签订的《施工安全协议》中明确了探管作业中双方承担的安全责任。制定有探坑开挖《施工方案》。

（四）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华誉坤公司施工队（共6人，其中1名负责人，3名施工人员，2名挖掘机司机）于2023年6月7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左右进行探坑（见附图３，探坑开挖位置示意图）开挖准备作业，蓝祥公司非居民用户安装项目负责人王绍伟在施工现场，向施工人员说明施工安全注意事项（做好安全防护、做好施工现场围挡、不能弄破燃气管道等），１０时左右离开现场，１６时左右又返回现场。华誉坤公司负责人王丙坤雇佣石帅兵、袁启鹏先后驾驶挖掘机进行开挖作业。石帅兵驾驶小挖机开挖至中午约１２点，挖至坑深约３米停止开挖，中午吃饭作业停止。下午袁启鹏驾驶长臂挖掘机在１５时左右开始进行续挖作业，挖至１８时２０分停止开挖。工人邢军超（遇难者）、石英杰（遇难者）、叶军民三人在施工现场按照王丙坤安排安装施工围挡。蓝祥公司王绍伟１８时左右沿警示桩寻找阀门井，以便确认管道位置，１８时5０分左右返回现场。蓝祥公司非居民安装项目人员张志玄11时左右到达施工现场，１5时离开现场，１９时左右又到现场对施工情况进行现场察看。蓝祥公司项目人员柯志浩19时左右到达现场对施工情况进行现场察看。因已到下班时间，王绍伟、张志玄、柯志浩经商定，要求华誉坤公司施工队停止当天作业，对施工作业现场进行围挡，等第二天继续进行开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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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探坑开挖位置示意图
    １９时０5分左右，蓝祥公司王绍伟、张志玄、柯志浩于路边商榷第二天开挖方案及工作。华誉坤公司负责人王丙坤去探坑东侧约２０米挖掘机停放处与长臂挖掘机司机袁启鹏进行机械费用结算。

　　根据现场勘察和调查询问情况，探坑原开挖顶面长度和宽度均为３米，开挖至深度３米时，改变为错台开挖，在３米平台靠北侧留１.４米，在南侧继续开挖东西长３米，南北宽１．６米，总深（距地面）约６米的直立探坑。在开挖至距地面４.９米左右时有水渗出。

　　当日挖掘作业停工后，华誉坤公司现场施工人员邢军超、石英杰两人本应按照安排在探坑周边进行现场清理和加固围挡工作，但两人未按照施工现场管理要求作业，进入探坑查看，19时２０分许，深６米左右的探坑南侧突然坍塌，坍塌面约宽２.4米×高５.３米，大量坍塌的土方（约１６立方米）将其2人掩埋。发现坍塌后，蓝祥公司现场人员柯志浩等人立即拨打120、119、110报警，请求救援。

    2.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１２０、１１０、１１９电话求救，医务急救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人员相继迅速赶赴现场实施应急救援。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及市应急、消防救援、城管、公安、高新区管委会等有关部门领导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指挥救援工作。

2023年6月7日19时20分，平顶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1个消防站4辆消防车、22名消防救援人员于19时29分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指挥员迅速了解现场情况，制订营救方案，随即对探坑四周进行加固，防止二次塌方，组织人员架设6米拉梯携带铁锨等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调派叶县沙河路消防救援站2车12人进行增援。20时55分，协调调来1台大型挖掘机与现场施工使用的2台小型挖掘机配合，对现场进行挖掘救援工作（见附图４、附图５、附图６），要求无关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对现场进行警戒、观察。6月8日01时48分两名被困人员被救出，现场等候的120救护车立即将２名被困人员送至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急救，后经抢救无效，于８日7时0分宣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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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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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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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６

6月8日凌晨1时左右，蓝祥公司在现场当即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连夜赶赴事故人员家乡郏县白庙乡、王集乡与当地领导一道迅速开展安抚工作。6月12日善后工作处置完毕，家属情绪稳定且无造成任何社会舆情。
（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96万元。

死者基本情况为：

1.石英杰，男，汉族，住址：河南省郏县白庙乡。
    2.邢军超，男，汉族，住址：河南省郏县王集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华誉坤公司未按照探坑开挖《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放坡施工，而是采取直立面开挖施工。在没有探坑支护措施的情况下，两名工人违规进入探坑底部查看，南侧坑壁局部突然坍塌，将2人全身掩埋，最终造成２人窒息死亡。
（二）间接原因

  １.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9有关规定，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在无支护的探坑内违规作业。

  ２.华誉坤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未严格执行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施工前未对施工项目进行岗位风险辨识和管控，施工过程中未进行隐患排查治理，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施工现场未设立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人员的违规作业行为失察失管。

   ３.蓝祥公司未将接受其作业指令的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统一管理，履行安全生产保障责任不到位。项目管理人员未按照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劳务公司进行三级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按照已制订的方案、措施对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作业现场实行有效监督，施工前技术交底不规范，不全面，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落实不到位。
   4.平燃公司，作为蓝祥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对该公司的探管作业零星工程重视不够，未要求将其纳入工程监管范围，顶层设计不到位，存在监管盲区。对蓝祥公司日常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力。

     四、对事故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１.邢军超，华誉坤公司现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没有支护的探坑内违规作业，探坑发生坍塌被埋，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邢军超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２.石英杰，华誉坤公司现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没有支护的探坑内违规作业，探坑发生坍塌被埋，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石英杰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３.王丙坤，华誉坤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现场施工负责人。未按照探坑开挖《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放坡施工，而是采取直立开挖施工；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人员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违规进入探坑作业行为，安全管理严重缺失。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撤销其华誉坤公司总经理职务，自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4.张志玄，蓝祥公司第七项目部（非居民工商业项目部）经理（班长），负责第七项目部全面工作。未按照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要求安排专人负责现场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对作业活动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组织对华誉坤公司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华誉坤公司作业人员违规进入探坑作业的行为失察；对华誉坤公司作业人员未按照探坑开挖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进行放坡施工活动未进行制止，未按《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三级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对现场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平燃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并撤销第七项目部经理职务。
5.王绍伟，中共党员，蓝祥公司副经理，负责全市非民用户工程安装等工作，分管第七项目部工作。未按照公司《管理办法》的要求安排项目部管理人员做好三级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监督好项目部做好华誉坤公司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对华誉坤公司作业人员违规进入探坑作业的行为失察，对华誉坤公司作业人员未按照探坑开挖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进行放坡施工活动未进行制止，未按《管理办法》要求监督项目部做好现场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对项目部和现场作业活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平燃公司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分别给予其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6.徐辉，中共党员，蓝祥公司党总支部副书记、代经理，负责公司全面的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对探管作业这种工程项目存在的前置作业活动，疏于监管；未督促分管领导和项目部实施好《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管理办法》关于工程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规定，对外来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落实不力，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履行好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平燃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并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罚。

7.马王彬，中共党员，蓝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党总支部书记，负责党政全面工作。对公司探管作业这种工程项目存在的前置作业活动，不够重视，疏于监管；未督促分管领导和项目部实施好《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管理办法》关于工程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规定，对外来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安排布置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平燃公司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8.高胜普，中共党员，平燃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负责工程管理部的全面工作。未将探管作业纳入公司项目工程内容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对该项目施工中的探管作业活动的安全监管工作监督指导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管理责任。建议由平燃公司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9.陈致远，中共党员，平燃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蓝祥公司董事），负责公司燃气安装施工、客户服务、市区营销管理等工作，分管蓝祥公司。对蓝祥公司落实好关于工程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规定督促、指导不到位，对蓝祥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监督不力，对本次探管作业施工活动失察失管。建议其向平燃公司党委作出深刻检查，由平燃公司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有关规定，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蓝祥公司，对在平顶山市高新区黄河路东段（平煤隆基公司北门）进行探管作业时发生的一般坍塌事故负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未将探管作业活动纳入公司级日常工程管理内容。未按照《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管理办法》实施好关于工程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事故作业活动的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华誉坤公司，未按照《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要求做好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施工作业活动的风险分析研判、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未按照探坑开挖《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要求进行施工。对公司违规作业人员失察失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蓝祥公司解除与该单位的项目劳务施工合同。

    3.平燃公司，作为蓝祥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对该公司的探管作业零星工程重视不够，未要求将其纳入工程监管范围，顶层设计不到位，存在监管盲区。对蓝祥公司做好日常工程管理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责成其向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党组做出深刻检查，认真吸取“6·7”事故教训，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全市燃气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华誉坤公司作为工程劳务承包单位，要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做好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施工作业人员的岗前安全教育培训，认真抓好工程风险分析研判、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作业。加强对作业人员的现场管理，严禁“三违”现象发生。
   （二）平燃公司和蓝祥公司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单位规章制度，认真吸取“6·7”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贯彻落实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强化三级教育培训，对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督管理。坚决杜绝管理上的盲区。
（三）蓝祥公司应将探管作业活动纳入公司级日常工程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进行施工，做到有施工，有监管，有验收。认真履行安全保障责任，要切实加强对外来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要将外来施工单位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

（四）全市燃气行业管理部门要明确燃气安全管理方面具体的工作权限及安全监管职责，加强对从事燃气行业安全监管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 提高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执法能力，做到行政执法与指导、服务相结合。


